附件3
材料报送注意事项
本次推荐材料采取无纸化报送方式，只需报送电子版材料至指定邮箱。其中，推荐表、佐证材料和汇总表只需报送扫描PDF版，数据采集表只需报送EXCEL电子表格。

1.专家推荐表：待推荐专家准确填写《专家推荐表》（附件1），打印成纸质版，专家个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然后扫描成PDF版。
2.佐证材料：只需提供以下两类材料：（1）专业方向的佐证材料，如学历证书等；（2）符合入库条件的佐证材料，如：医疗专家需提供正高级职称证书、已产业化应用的发明专利实际发明人需提供专利证书和产业化证明等。破格推荐的需提供单位出具的佐证材料。以上佐证材料均需扫描成PDF文件，附在《专家推荐表》后面，与推荐表合并成一个PDF文件报送主管部门或市科技局，文件规范命名为“专家推荐表+主管部门+单位+姓名”的样式。
3.专家推荐汇总表：主管部门汇总辖区内或本系统所有专家信息，填写《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2），打印盖章后扫描成PDF文件，命名为“专家推荐汇总表+主管部门”的样式。
4.专家库数据采集表：为方便数据管理，每一位推荐专家都需要填写《专家库数据采集表》（Excel文件，通过景德镇市科技局官网下载），相关数据确保与《专家推荐表》和《专家推荐汇总表》填写内容保持一致，部分数据需通过下拉列表规范填写，每位专家一行数据，无需打印，通过单位汇总至主管部门。数据采集表每一个单元格都有填写说明，建议先填好数据采集表，再将相应内容复制粘贴到《专家推荐表》和《专家推荐汇总表》，确保数据一致。
5.汇总报送：主管部门收集辖区内或本系统所有材料，包含每一位专家的推荐表和主管部门的汇总表（PDF文件），以及汇总后的专家库数据采集表（Excel文件），做成一个压缩文件，命名为“专家库推荐材料+主管部门”的样式，发送至材料收集指定邮箱。其中，各县（市、区）和园区科技主管部门汇总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报送；农业、林业、医疗卫生、文旅等农村和社会发展项目评审专家通过市卫健委、农业局、林业局、文旅局等市直部门汇总本系统下属单位报送；财务、投资、金融等领域专家通过市金融服务中心报送，也可通过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报送；驻景高校院所、央属和省属驻景单位、市政府直属单位、市外单位无需主管部门推荐，直接由单位向市科技局报送。
6. 材料收集：景德镇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负责材料收集工作，电子邮箱：qbs333@126.com，邮件标题请注明“主管部门（或单位）+专家库征集材料”，邮件正文留下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